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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外向型建设企业协会

会费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

（讨论稿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根据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《民政部 财

政部关于取消社会团体会费标准备案 规范会费管理的通知》（民发

〔2014〕166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见》

（发改经体〔2017〕1999号）、《福建省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工作指引》

（闽民管〔2018〕16号）等有关规定，为规范本会会费收缴、使用和管

理，依照本会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协会会员均须按期足额交纳会费，并有权监督会费使用情

况。

第三条 本办法经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

第二章 会费收取标准

第四条 按会员的性质，协会收取会员会费标准如下：

㈠会长、常务副会长、监事长所在单位会员，每年缴纳会费 1万

元；

㈡副会长所在的单位会员，每年缴纳会费 8千 元；

㈢理事所在的单位会员、会员监事单位每年缴纳会费 5千 元；

㈣其他单位会员，每年缴纳会费 3千 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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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会费收取方式

㈠会员按年度交纳会费，每年3月31日前一次交纳当年会费；

㈡新加入协会的会员，自批准入会时交纳当年会费；

㈢会费由秘书处设专用账户收取、管理，开具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

社会团体会费专用收据。

㈣会员遇特殊情况，按标准交纳会费确有困难的，可以书面提请减

免会费申请，报本会理事会批准后同意；无故不缴纳会费满两年的会员，

视为自动退会。

第三章 会费的使用

第六条 按照“取之有度、用之得当”和“取之于会员、用之于会

员”的原则，量入为出，勤俭节约，合理使用，严格依照本会章程规定

的业务范围开展各项业务活动。

第七条 会费使用范围

㈠业务费用：开展业务活动或提供服务所发生的支出；

㈡管理费用：管理本会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，包括工作

人员的薪酬福利支出以及日常办公支出、聘请中介机构服务支出等。

㈢党建、工会工作经费；

㈣理事会审定认可的其他必要的、合理的开支。

第四章 会费的管理

第六条 协会建立财务管理制度，规范会费的管理和使用，接受会

员（代表）大会、监事会和登记管理机关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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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协会每年向会员公布会费收支情况，定期接受会员大会或

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。

第八条 会费由协会秘书处负责收取和管理，具体收支和预决算工

作由协会财务部门负责。

第九条 协会财务账目由专职会计负责，严格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

织会计制度》和有关规定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条 会费标准根据需要可进行调整，调整会费标准由理事会审

议，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。

第十一条 会费标准的制定、修改，以及会费收取、使用和管理不

符合本办法或法规规定的，会员有权拒绝交纳，并可向有关部门举报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后生效，由秘书处负

责解释。


